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國字第10900215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基金會原函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金門酒廠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「胡璉獎助學金

申請規定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財團法人金門酒廠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109年3月11日酒

胡字第1090000007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國中小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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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金門縣政府 書函
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承辦人：陳雅真
電話：082-325630#62481
傳真：082-324457
電子信箱：j67530820@mail.kinmen.gov.
tw


